
 

99 學年度入學財金所博士班課程規劃表 

 上學期 下學期 

先修課程 

(七十分及格) 

碩 

士 

班 

公司理財 

投資理論 
衍生性金融商品 

 

基礎學科 

(必修三科) 

【必修】投資理論 

【必修】公司理財（一） 
  

必

修

六

選

一

科 

高等個體經濟理論（一） 

財務學理論 

組織理論與管理 

總體經濟學 

高等個體經濟理論（二） 

(本院其他研究所相關基礎課程) 

研究方法課程 

(必選一科) 

時間序列  

實驗設計理論與應用 

類別資料分析 

數理統計(一) 

統計模擬 

(本院開設之研究方法課程) 

計量經濟學（二）  

財務及會計研究方法 

多變量分析 

存活分析 

（本校其他學院開設之研究方法課，程

須經博委會召集人同意） 

核心課程 

(必修四科) 

【必修】計量經濟學(一)   

必 

修 

四 

選 

三 

科 

【必修】衍生證券專題 

【必修】財務經濟學 

【必修】公司理財（二）  

【必修】國際財務管理研討 

管理相關課程 

（二科） 

公司治理專題  

市場微結構 

財務數量專題 

財務會計理論研討（一） 

管理會計理論研討（一） 

行為財務學 

期貨專題研討  

財務實證專題 

（本院開設之管理相關課程） 

自選 

(二科) 
本所或他所博士班課程，經博委會召集人同意者，始可承認 

總計 12科 財務金融研究專題研討（至少註冊 6個學期，0學分） 

注意事項：【最低畢業學分 36學分，計必修 21學分，選修 15學分】 

1、  職博士生每學期修習博士班課程不得超過 15學分；兼職博士生每學期修習博士班課程不得超過 6學分。 

2、  博士班課程開課時間可隨修課人數多寡而變動。 

3、  依學校規定，抵免學分須於入學註冊後二個月內申請，逾期不予受理。抵免之課程需經博委會召集人同意始可承認。 

 
 


